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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4 日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7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决议 

  34/17.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人权理事会， 

 回顾大会 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127 号决议及大会后来关于促进和保护人

权的区域安排的各项决议，最近一项是 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3/170 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1993 年 3 月 9 日第 1993/51 号决议及委员会后来与此相

关的各项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9 月 28 日第 6/20 号决议、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15 号决议、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18/14 号决议、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4/19 号决议和 2015 年 10 月 1 日第 30/3 号决议，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第 5 段(h)分段，其中大会决定

理事会应与各区域组织密切合作， 

 又铭记世界人权会议于 1993 年 6 月 25 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其中除其他外重申，必须考虑能否在尚无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和分区域

安排的地区建立此种安排， 

 重申区域安排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应能加强各项国际

人权文书所载的普遍人权标准， 

 1.  欢迎各国政府在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和分区域安排方面取得的进

展以及它们在世界所有区域取得的成就； 

 2.  又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 2016 年 10 月 4 日和 5 日在日内瓦举

行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问题研讨会的报告1，包括其中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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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还欢迎举行联合国与区域人权机制之间的合作联络点会议；赞赏地注意

到这些会议的成果； 

 4.  赞赏地注意到高级专员报告中提到的、在执行理事会 2015 年 10 月 1 日

第 30/3 号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鼓励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与法语国家及

地区国际组织等其他组织继续加强合作； 

 5.  又赞赏地注意到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促进国际与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  请秘书长和高级专员提供必要资源，以便高级专员办事处为上述活动提

供适当支持，尤其是为各区域机制合作联络点的年度会议提供支持； 

 7.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扩大与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自 2018 年起设立一个

专项方案，帮助这些机制获得联合国人权系统中的相关经验，从而加强各机制的

能力建设与相互合作； 

 8.  请高级专员在 2019 年举办一次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问题研讨

会，盘点 2016 年研讨会以来取得的进展，包括根据区域机制的具体实用经验，

就区域安排在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以及执行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的承诺方面的作用问题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以交流

最佳做法、经验教训和可能采取的新型合作形式，并邀请国际、区域、分区域和

区域间人权机制的有关专家以及成员国、观察员、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

加； 

 9.  又请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载列上述研

讨会的讨论纪要以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3 月 24 日 

第 57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